
 

 

   

河 南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豫财法 〔2020〕3号

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

《河南省财政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标准》

(2020年修订)的通知

各省辖市财政局、济源示范区财政金融局、有关县 (市)财政

局,厅机关各处室 (室、局):

根据有关法律、规章的规定和省政府有关要求,结合工作实

际,我们对 《河南省财政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标准》——— 《资产

评估法》 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部分进行了修订,

现予以印发,请在行政执法中参照执行。原 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

印发 <河南省财政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标准>(2017年增补)的

通知》(豫财税政 〔2017〕72号)中 《资产评估法》 《资产评估

—1—





第一节 河南省财政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标准

——— 《资产评估法》部分

一、违反 《资产评估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行政处罚

【一】行政处罚依据

《资产评估法》第四十四条 评估专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,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,可以责

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

得;情节严重的,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;构成犯罪

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

(一)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务、收取费用的;

(二)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的;

(三)采用欺骗、利诱、胁迫,或者贬损、诋毁其他评估专

业人员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的;

(四)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从事业务,或者冒用他人名义从

事业务的;

(五)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

估报告的;

(六)索要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、收受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、

财物,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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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二】违法行为的情形和处罚标准

(一)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务、收取费用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五份 (含五

份)以下,或者累计收取费用在5万元 (含5万元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 (含1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五份以上十

份 (含十份)以下,或者累计收取费用在5万元以上10万元

(含10万元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以上20万元 (含2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

年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十份以上,

或者累计收取费用在10万元以上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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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万元以上;

(3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

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(二)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

五份 (含五份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 (含1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

五份以上十份 (含十份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以上20万元 (含2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

年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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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份以上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以上;

(3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

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(三)采用欺骗、利诱、胁迫,或者贬损、诋毁其他评估专

业人员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采用欺骗、利诱、胁迫,或者贬损、诋毁其他评估专业

人员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五份 (含五份)

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 (含1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采用欺骗、利诱、胁迫,或者贬损、诋毁其他评估专业

人员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五份以上十份

(含十份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以上20万元 (含20万元)以下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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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

年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采用欺骗、利诱、胁迫,或者贬损、诋毁其他评估专业

人员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十份以上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以上;

(3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

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(四)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从事业务,或者冒用他人名义从

事业务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从事业务,或者冒用他人名义从事

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五份 (含五份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 (含1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从事业务,或者冒用他人名义从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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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五份以上十份 (含十份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以上20万元 (含2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

年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从事业务,或者冒用他人名义从事

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十份以上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以上;

(3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

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(五)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

估报告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

报告数量五份 (含五份)以下;

(2)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,评估结论与专家鉴定结论

偏离20% (含20%)以下;

(3)未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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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% (含30%)以下;

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 (含20万元)以下;

(5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

报告数量五份以上十份 (含十份)以下;

(2)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,评估结论与专家鉴定结论

偏离20%以上50% (含50%)以下;

(3)未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
30%以上50% (含50%)以下;

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以上50万元 (含50万元)以下;

(5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

年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

报告数量十份以上;

(2)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,评估结论与专家鉴定结论

偏离50%以上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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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未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
50%以上;

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50万元以上;

(5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

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(六)索要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、收受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、

财物,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向委托人或者被评估单位索要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、收

受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、财物,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占合同

约定收费30% (含30%)以下;

(2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向委托人或者被评估单位索要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、收

受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、财物,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占合同

约定收费30%以上60% (含60%)以下;

(2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

年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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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向委托人或者被评估单位索要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、收

受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、财物,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占合同

约定收费60%以上;

(2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

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二、违反 《资产评估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行政处罚

【一】行政处罚依据

《资产评估法》第四十五条 评估专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,

签署虚假评估报告的,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从业两

年以上五年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;情节严重的,

责令停止从业五年以上十年以下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,终身不得从事评估业务。

【二】违法行为的情形和处罚标准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编造或者伪造事由,签署虚假评估报告数量三份 (含三

份)以下;

(2)因虚假记载或者严重误导性陈述导致评估结论与专家鉴

定结论偏离20% (含20%)以下;

(3)编造或者伪造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
30% (含30%)以下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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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 (含10万元)以下;

(5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停止从业两年以上三年以下;有违法所

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编造或者伪造事由,签署虚假评估报告数量三份以上五

份 (含五份)以下;

(2)因虚假记载或者严重误导性陈述导致评估结论与专家鉴

定结论偏离20%以上50% (含50%)以下;

(3)编造或者伪造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
30%以上50% (含50%)以下;

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以上30万元 (含30万元)以下;

(5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停止从业三年以上五年以下;有违法所

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编造或者伪造事由,签署虚假评估报告数量五份以上;

(2)因虚假记载或者严重误导性陈述导致评估结论与专家鉴

定结论偏离50%以上;

(3)编造或者伪造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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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以上;

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30万元以上;

(5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停止从业五年以上十年以下;有违法所

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三、违反 《资产评估法》第四十七条的行政处罚

【一】行政处罚依据

《资产评估法》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构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,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

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

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由工商行政管理

部门吊销营业执照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

(一)利用开展业务之便,谋取不正当利益的;

(二)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构名义开展业务,或者冒用其他

机构名义开展业务的;

(三)以恶性压价、支付回扣、虚假宣传,或者贬损、诋毁

其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的;

(四)受理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业务的;

(五)分别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委托,对同一评估对象进行

评估的;

(六)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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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未按本法规定的期限保存评估档案的;

(八)聘用或者指定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人员从事评估业务的;

(九)对本机构的评估专业人员疏于管理,造成不良后果的。

评估机构未按本法规定备案或者不符合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

条件的,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责令

停业,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

【二】违法行为的情形和处罚标准

(一)利用开展业务之便,谋取不正当利益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利用开展业务之便,谋取不正当利益占合同约定收费

30% (含30%)以下;

(2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;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

倍以下罚款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利用开展业务之便,谋取不正当利益占合同约定收费

30%以上60% (含60%)以下;

(2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;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四

倍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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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利用开展业务之便,谋取不正当利益占合同约定收费

60%以上;

(2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罚款;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

(二)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构名义开展业务,或者冒用其他

机构名义开展业务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构名义开展业务,或者冒用其他机

构名义开展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五份 (含五份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 (含1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

倍以下罚款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构名义开展业务,或者冒用其他机

构名义开展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五份以上十份 (含十份)以

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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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万元以上20万元 (含2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四

倍以下罚款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构名义开展业务,或者冒用其他机

构名义开展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十份以上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以上;

(3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罚款;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

(三)以恶性压价、支付回扣、虚假宣传,或者贬低、诋毁

其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招缆业务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以恶性压价、支付回扣、虚假宣传,或者贬低、诋毁其

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招缆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五份 (含

五份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 (含1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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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

倍以下罚款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以恶性压价、支付回扣、虚假宣传,或者贬低、诋毁其

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招缆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五份以上

十份 (含十份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以上20万元 (含2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四

倍以下罚款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以恶性压价、支付回扣、虚假宣传,或者贬低、诋毁其

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招缆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十份以

上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以上;

(3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罚款;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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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受理与自身有利害冲突关系的业务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受理与自身有利害冲突关系的业务并出具评估报告数量

五份 (含五份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 (含1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

倍以下罚款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受理与自身有利害冲突关系的业务并出具评估报告数量

五份以上十份 (含十份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以上20万元 (含2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四

倍以下罚款。

3、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受理与自身有利害冲突关系的业务并出具评估报告数量

十份以上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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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以上;

(3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罚款;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

(五)分别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委托,对同一评估对象进行

评估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分别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委托,对同一评估对象进行评

估,接受委托次数五次 (含五次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 (含1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

倍以下罚款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分别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委托,对同一评估对象进行评

估,接受委托次数五次以上十次 (含十次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以上20万元 (含2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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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四

倍以下罚款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分别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委托,对同一评估对象进行评

估,接受委托次数十次以上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以上;

(3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罚款;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

(六)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出具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数量五份 (含五份)以下;

(2)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,评估结论与专家鉴定结论

偏离20% (含20%)以下;

(3)未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
30% (含30%)以下;

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 (含20万元)以下;

(5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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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

倍以下罚款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数量五份以上十份 (含十

份)以下;

(2)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,评估结论与专家鉴定结论

偏离20%以上50% (含50%)以下;

(3)未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
30%以上50% (含50%)以下;

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以上50万元 (含50万元)以下;

(5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四

倍以下罚款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数量十份以上;

(2)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,评估结论与专家鉴定结论

偏离50%以上;

(3)未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
50%以上;

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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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万元以上;

(5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罚款;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

(七)未按本法规定的期限保存评估档案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未按本法规定的期限保存评估档案,但未给国家或者其

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经济损失;

(2)未按本法规定的期限保存评估档案,致使少量辅助性评

估资料毁损、灭失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

倍以下罚款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未按本法规定的期限保存评估档案,给国家或者其他利

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 (含20万元)以下;

(2)未按本法规定的期限保存评估档案,致使部分重要评估

资料毁损、灭失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四

倍以下罚款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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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未按本法规定的期限保存评估档案,给国家或者其他利

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;

(2)未按本法规定的期限保存评估档案,致使重要或全部评

估资料毁损、灭失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罚款;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

(八)聘用或者指定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人员从事评估业务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聘用或者指定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人员从事评估业务占机构评

估从业人员20% (含20%)以下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

倍以下罚款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聘用或者指定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人员从事评估业务占机构评

估从业人员20%以上50% (含50%)以下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四

倍以下罚款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聘用或者指定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人员从事评估业务占机构评

估从业人员50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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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

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罚款;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

(九)对本机构的评估专业人员疏于管理,造成不良后果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对本机构的评估专业人员疏于管理,未给报告使用人或

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利益损害;

(2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

倍以下罚款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对本机构的评估专业人员疏于管理,给报告使用人或者

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下;

(2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四

倍以下罚款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对本机构的评估专业人员疏于管理,给报告使用人或者

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;

(2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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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罚款;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

(十)评估机构未按本法规定备案或者不符合本法第十五条

规定的条件的

1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资产评估机构超过法定备案时间三个月以下,主管部门

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的;

(2)资产评估机构持续不符合规定条件三个月以下,主管部

门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的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停业,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

罚款,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。

2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资产评估机构超过法定备案时间三个月以上,主管部门

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的;

(2)资产评估机构持续不符合规定条件三个月以上,主管部

门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的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停业,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

罚款,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。

四、违反 《资产评估法》第四十八条的行政处罚

【一】行政处罚依据

《资产评估法》第四十八条 评估机构违反本法规定,出具

虚假评估报告的,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业六个月以上

一年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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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五倍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

照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【二】违法行为的情形和处罚标准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编造或者伪造事由,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数量三份 (含三

份)以下;

(2)因虚假记载或者严重误导性陈述导致评估结论与专家鉴

定结论偏离20% (含20%)以下;

(3)编造或者伪造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
30% (含30%)以下;

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 (含10万元)以下;

(5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停业六个月以上八个月以下;有违法所

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编造或者伪造事由,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数量三份以上五

份 (含五份)以下;

(2)因虚假记载或者严重误导性陈述导致评估结论与专家鉴

定结论偏离20%以上50% (含50%)以下;

(3)编造或者伪造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
30%以上50% (含50%)以下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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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以上30万元 (含30万元)以下;

(5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停业八个月以上一年以下;有违法所得

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四倍以下罚款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编造或者伪造事由,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数量五份以上;

(2)因虚假记载或者严重误导性陈述导致评估结论与专家鉴

定结论偏离50%以上;

(3)编造或者伪造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
50%以上;

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30万元以上;

(5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

得五倍罚款;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

五、违反 《资产评估法》第四十九条的行政处罚

【一】行政处罚依据

《资产评估法》第四十九条 评估机构、评估专业人员在一

年内累计三次因违反本法规定受到责令停业、责令停止从业以外

处罚的,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其停业或者停止从业一

年以上五年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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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二】违法行为的情形和处罚标准

1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评估机构、评估专业人员在一年内累计三次警告、没收违法

所得、罚款 (低于听证标准)等处罚的。

裁量处罚标准: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三年以

下。

2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评估机构、评估专业人员在一年内累计三次受到警告、没收

违法所得、罚款 (高于听证标准)等处罚的。

裁量处罚标准: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停止从业三年以上五年以

下。

六、违反 《资产评估法》第五十二条的行政处罚

【一】行政处罚依据

《资产评估法》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,委托人在法定

评估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

门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;有

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;情节严重的,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
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;造成损失的,依法承担赔

偿责任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

(一)未依法选择评估机构的;

(二)索要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、收受回扣的;

(三)串通、唆使评估机构或者评估师出具虚假评估报告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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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不如实向评估机构提供权属证明、财务会计信息和其

他资料的;

(五)未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估

报告的。

前款规定以外的委托人违反本法规定,给他人造成损失的,

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【二】违法行为的情形和处罚标准

(一)未依法选择评估机构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未依法选择评估机构,但未给国家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

损害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十万元以上二十

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未依法选择评估机构,给国家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

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下,产生一定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二十万元以上三

十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未依法选择评估机构,给国家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

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上,产生较大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三十万元以上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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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(二)索要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、收受回扣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索要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、收受回扣,

总额在合同约定收费10%以下,且索要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、

收受回扣总额在国家法律规定犯罪标准以下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十万元以上二十

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索要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、收受回扣,

总额在合同约定收费10%以上20%以下,且索要、收受或者变

相索要、收受回扣总额在国家法律规定犯罪标准以下,产生一定

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二十万元以上三

十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索要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、收受回扣,

总额在合同约定收费20%以上,且索要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、

收受回扣总额在国家法律规定犯罪标准以下,产生较大社会影

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三十万元以上五

十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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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串通、唆使评估机构或者评估师出具虚假评估报告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评估结论与专家鉴定值偏离50%以下;

(2)未给国家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害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十万元以上二十

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评估结论专家鉴定值偏离50%以上100%以下;

(2)给国家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

下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二十万元以上三

十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评估结论与专家鉴定值偏离100%以上;

(2)给国家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

上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三十万元以上五

十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(四)不如实向评估机构提供权属证明、财务会计信息和其

他资料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不如实向评估机构提供权属证明、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

—13—



料,致使评估报告出现偏差,评估结论较专家鉴定值偏离50%

以下,未给国家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十万元以上二十

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不如实向评估机构提供权属证明、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

料,致使评估报告出现偏差,评估结论较专家鉴定值偏离50%

以上100%以下,给国家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十

万元以下,产生一定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二十万元以上三

十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不如实向评估机构提供权属证明、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

料,致使评估报告出现偏差,评估结论较专家鉴定值偏离100%

以上,给国家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上,

产生较大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三十万元以上五

十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(五)未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估

报告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未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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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未给国家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经济损失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十万元以上二十

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未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,

给国家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下,产

生一定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二十万元以上三

十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未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,

给国家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上,产生较

大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三十万元以上五

十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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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河南省财政行政处罚裁量权执行标准

——— 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部分

一、违反 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一条的

行政处罚

【一】行政处罚依据

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一条 资产评估

专业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有关省级财政部门予以警告,可

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

所得;情节严重的,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;构成犯罪

的,移送司法机关处理:

(一)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,同时在两个以上资

产评估机构从事业务的;

(二)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,签署本人未承办

业务的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资产评估报告的。

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九条

第一款规定,不接受行业自律管理的,由资产评估协会予以惩

戒,记入信用档案;情节严重的,由资产评估协会按照规定取消

会员资格,并予以公告。

【二】违法行为的情形和处罚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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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,同时在两个以上资

产评估机构从事业务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

五份 (含五份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 (含1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

五份以上十份 (含十份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以上20万元 (含2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

年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,出具评估报告数量

十份以上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以上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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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

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(二)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,签署本人未承办

业务的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资产评估报告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

报告数量五份 (含五份)以下;

(2)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,评估结论与专家鉴定结论

偏离20% (含20%)以下;

(3)未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
30% (含30%)以下;

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 (含20万元)以下;

(5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

报告数量五份以上十份 (含十份)以下;

(2)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,评估结论与专家鉴定结论

偏离20%以上50% (含50%)以下;

(3)未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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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%以上50% (含50%)以下;

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以上50万元 (含50万元)以下;

(5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

年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

报告数量十份以上;

(2)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,评估结论与专家鉴定结论

偏离50%以上;

(3)未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所对应的评估值占评估结论

50%以上;

(4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50万元以上;

(5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;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

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。

二、违反 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二条的

行政处罚

【一】行政处罚依据

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二条 有下列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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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之一的,由对其备案的省级财政部门对资产评估机构予以警

告,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

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

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;构成犯罪的,移送司法机关处

理:

(一)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,未取得资产评估师

资格的人员签署法定资产评估业务资产评估报告的;

(二)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,承办并出具法定资产评估

业务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师人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;

(三)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,受理与其合伙人或者股东

存在利害关系业务的。

【二】违法行为的情形和处罚标准

(一)未取得资产评估师资格的人员签署法定资产评估业务

资产评估报告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初次违反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;

(2)未给国家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利益损害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

倍以下罚款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两次违反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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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给国家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

下,产生一定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四

倍以下罚款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三次以上违反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;

(2)给国家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

上,产生较大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

得五倍罚款;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。

(二)承办并出具法定资产评估业务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

估师人数不符合法律规定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初次违反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;

(2)未给国家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利益损害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

倍以下罚款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两次违反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;

(2)给国家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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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,产生一定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四

倍以下罚款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三次以上违反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;

(2)给国家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

上,产生较大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

得五倍罚款;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。

(三)受理与其合伙人或者股东存在利害关系的业务的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受理与其合伙人或者股东存在利害关系业务的,并出具

评估报告数量五份 (含五份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 (含1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小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

倍以下罚款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受理与其合伙人或者股东存在利害关系业务的,并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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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报告数量五份以上十份 (含十份)以下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10万元以上20万元 (含20万元)以下;

(3)产生较大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予以警告,可以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

以下;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四

倍以下罚款。

3、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受理与其合伙人或者股东存在利害关系业务的,并出具

评估报告数量十份以上;

(2)给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

20万元以上;

(3)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所

得五倍罚款;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。

三、违反 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十四条的

行政处罚

【一】行政处罚依据

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86号)第

六十四条 资产评估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造成不

良后果的,由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责令改正,对资

产评估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分别予以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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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;没有违法所得的,可以并处资产评估机构一万元以下罚款;

有违法所得的,可以并处资产评估机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

下、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;同时通知资产评估机构所在地省

级财政部门。

【二】违法行为的情形和处罚标准

1.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分支机构超出授权范围从事资产评估业务或未以资产评估机

构的名义出具资产评估报告,但未给国家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造

成经济损害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,对资产评估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

或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分别予以警告;没有违法所得的,可以

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可以并处资产评估机构违

法所得一倍、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;通知资产评估机构所在

地省级财政部门。

2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分支机构超出授权范围从事资产评估业务或未以资产评估机

构的名义出具资产评估报告,给国家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直

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下,产生一定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,对资产评估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

或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分别予以警告;没有违法所得的,可以

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可以并处资产评估机构违

法所得一倍以上两倍以下、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罚款;通知资产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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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机构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。

3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分支机构超出授权范围从事资产评估业务或未以资产评估机

构的名义出具资产评估报告,给国家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直

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上,产生较大社会影响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改正,对资产评估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

或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分别予以警告;没有违法所得的,可以

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,可以并处资产评估机构违

法所得两倍以上三倍以下、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罚款;通知资产评

估机构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。

四、违反 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五条的

行政处罚

【一】行政处罚依据

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86号)第

六十五条第一款 资产评估机构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备

案或者备案后不符合资产评估法第十五条规定条件的,由资产评

估机构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责令停业,

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,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

门。

【二】违法行为的情形和处罚标准

1.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资产评估机构超过法定备案时间三个月以下,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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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的;

(2)资产评估机构持续不符合规定条件三个月以下,主管部

门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的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停业,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

罚款,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。

2.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:

(1)资产评估机构超过法定备案时间三个月以上,主管部门

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的;

(2)资产评估机构持续不符合规定条件三个月以上,主管部

门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的。

裁量处罚标准:责令停业,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

罚款,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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